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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件庭前调解“小切口”，讲好和
谐稳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
道理”，普法效果凸显。该院基层法庭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案件审理
中，以小案例讲述大道理，倡导和引领文
明和谐新风尚。

兑镇法庭审理一起因男方感情问题
而引起的离婚案件时，不仅保护了女方
的合法权益，也向男方指明与她人同居
并生育子女的行为违反了夫妻之间的忠
实义务，严重破坏了夫妻感情。隐瞒真
实意图，取得女方的身份证，为非婚生子
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及户籍登记，有损女
方的人格尊严，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亦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
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情理诠释，
教育其崇德向善，笃行向美，让该男子心
服口服，心生愧疚。

该院法庭审判团队在审理案件时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以法治
承载道德理念，德法共治，合理审判，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努力促进社会和
谐。办案法官通过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
正，用法治精神、道德力量引导人民群众
向上向善。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服务无止
境，点滴见初心。一项项惠民举措、一件
件民生实事，如同一股股暖流注入群众心
田，温暖着广大群众，让他们真切感受到
来自孝义市人民法院的司法温暖。该法
院的基层法庭积极拓展职能，紧贴群众身
边，热心解决群众的矛盾纠纷，发挥了基
层法庭服务群众的最大优势，在服务保障
社会和谐稳定的同时，提升了基层治理能
力，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温元元） 近日，家住文
水城内的一位阿姨晨练途中“偶遇”一男子
向其兜售一包用湿黄泥包裹着类似于金锭
的物品，男子告诉阿姨，这是他刚挖出来的
古董，价高者得。袋子里还有诸多类似古
青铜器、古瓷器、古籍等物。

此时阿姨已经心动，担心“古董”被他
人买走，但手头又没带现金，便脱下手腕上
价值 1 万多元的金手镯递给该男子，与其
进行了交换。

“古董”到手后，阿姨马上回家清洗这
些“古董金锭”，却发现“金锭”是假的，于是
报警求助。

接到报案后，文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根据被害人的描述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姜某，随即对该嫌疑人展开抓捕。经过办
案民警几个昼夜的蹲点守候，终于在其经
常出没的地方将其成功抓获。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姜某从某景点购
买仿古工艺品进行做旧加工后，伪装成出
土文物，伺机寻找有经济实力的女性进行
诈骗。现该已被文水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王文博）
为了培养幼儿园小朋友养成良好的道路交通
出行习惯，提高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
我防护能力，日前，中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宣
传民警来到辖区京华合木幼儿园，为小朋友
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知识课。

民警根据幼儿园小朋友的年龄特点，用
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讲解怎样安全过
马路，教他们认识斑马线。同时，利用宣传小
礼物上的交通标志图案给孩子们详细解读了
各种交通信号标志的含义，车辆各自在道路
上行驶时应遵守的交通规则，尤其是与孩子
们平时生活有关联的“走路要走人行道”“过
马路时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红

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等内容作了
详细讲述。

随后，宣传民警带领小朋友们学交通手
势操，利用现场提问的方式互动，调动孩子们
参与的积极性，以加深对交通法律法规的记
忆。

为了使交通安全宣传知识家喻户晓，入
心入脑，该大队宣传民警曾多次进村、入校走
访，了解何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探讨
如何宣传才能提起孩子们的兴致，征求群众
意见怎样才能变让你学为“我”要学。中阳县
交警大队宣教股负责人说，宣传形式很重要，
用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宣传，就会事半功倍，
形成良好的宣传、学习氛围。

让“小法庭”释放“大能量”
——孝义市人民法院积极融入社会治理创建新时代“枫桥法庭”纪事

□ 本报记者 王洋 本报通讯员 王文博

作为法院的派出机构，基层法庭既处在司法为民的最前沿，也处在化解矛盾纠纷第一线，承担着重要职责。近年来，孝义市人民
法院基层法庭充分发挥根植基层、贴近群众、了解民情的优势，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案件，以更高质量、更高标准为群众提供司法便
利。携手多部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凝聚“向心力”、汲取“奋进力”、提升“战斗力”，多措并举、精准发力，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
池春水”，让“小法庭”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不断释放“大能量”，书写了为民服务的新篇章。

打好“组合拳”，力推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该院基层法庭与联企服务中心携手为
企业和职工提供法律帮助，让法律“活字典”
为助企发展添“典”料。走进企业“零距离”
纾困解难，心贴心、面对面服务，用心助企促

发展，做好企业“护航者”，使企业依法规范、
健康有序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
律效果。

梧桐法庭在审理因工伤引起的劳动争
议纠纷案件时，多次传唤被告公司进行调

解，但被告始终不让步，不同意调解。为缓
和双方矛盾，办案法官邀请联企服务中心在
企 业 的 工 作 人 员 共 同 与 被 告 公 司 进 行 沟
通。最终在法庭及联企服务中心的努力下，
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一致调解意见，成功化解
了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矛盾。这个“圆满的句
号”不仅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
有利于企业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

打造全方位法治宣传“矩阵”，形成“点、
线、面”无缝法治宣传新格局。基层法庭加强
与联企服务中心、乡镇司法所、综治中心等部
门沟通联动，积极开展送法进乡村、进企业活
动，引导人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进
一步加强基层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
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入群众血脉。

梧桐法庭联合联企服务中心、山西胜之溪
律师事务所、山西金岩工业集团法律事务部、梧
桐法律服务所，在梧桐镇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开
展法治宣传活动。通过印发普法宣传资料、现
场法律咨询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宪法知识及法
律常识，并积极解答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在广大群众中形成宪法是国家根本大
法的观念，从而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下堡法庭联合下堡镇综治中心、派出所、
司法所、胡家窑交警中队在居民活动广场开
展“普及法律知识，构建和谐社会”主题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各类普法宣传资
料，现场答疑解惑，结合邻里纠纷、饲养宠物

伤人、未成年人打赏主播、个人信息泄露等与
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相关法律知识，让广大
群众真正认识到《民法典》是保护老百姓自身
合法权益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为了让法律知识走进百姓家，宣传工作
人员进村入户，普法宣传、以案释法，为群众
送上法治“套餐”。通过多部门联合开展形式
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
就可以学习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了辖区群
众的法治意识，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序推
动乡村依法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司法所+法庭”开启定分止争“加
速度”

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应民之所呼，
解民之所忧。该院基层法庭邀请司法所入驻
法庭，携手止争解纷。梧桐法庭积极邀请司

法所入驻，深入推进“司法所+法庭”的联动
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的司法调解服务，
致力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庭前。

“背对背”调解止争解纷，“面对面”释法
析理促和谐。梧桐法庭在审理一起岳父与女
婿之间因工伤亡补助金等款项产生的纠纷
时，原被告双方对各自分割财产数额的意向
差距较大，法庭选择了邀请司法所联合调解，
采取原告由司法所负责，被告由法庭负责，经
过法庭和司法所耐心细致地从情理入手，再
到法理的释明，很快双方便达成和解并当场
履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该院基层法庭坚持推进“司法所+法庭”
的联动模式，发挥“1+1>2”的合力，促进辖区
矛盾纠纷牢牢吸附于基层、化解在基层，从源
头上减少了矛盾冲突，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
了基础。

古 人 云 ：“ 防 之 于 未 萌 ，治 之 于 未
乱。”为更好地推进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
理,下堡法庭按照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注重诉源治理，坚持
把非诉解纷机制挺在前面,全力打造枫
桥式法庭。该法庭主动融入当地网格治
理体系,网格员在日常工作中注重观察
社情民意，发现可能引发诉讼的矛盾先
行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联系法庭工
作人员进一步调解。

近日，辖区网格员向下堡法庭干警
反映，下堡镇下堡村张某因多年的债务
纠纷欲将债务人林某起诉至法院。得知
此情况，该庭干警主动联系张某和林某，
详细了解案情后，向林某说法说理，并告
知其不归还债务的法律后果。随后在该
庭干警和网格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最
终达成和解协议，林某同意分期归还欠
款，一场可能引发诉讼的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

法 官 携 手 网 格 员 ，纠 纷 化 解 新 组
合。在下堡镇，“法官+网格员”成为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的“黄金搭档”，仅 2022
年上半年，由网格员发现可能引发诉讼
案件的矛盾纠纷共计 23件，诉源化解 19
件（其中网格员自行化解 11 件，通过法
庭化解 8件），有 4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最
终均撤诉，且以调解的方式结案。下堡
法庭在打造无讼辖区的同时，极大地降
低了辖区老百姓的诉讼成本。

“法官+网格员”
化解基层矛盾“黄金搭档”

“公正裁判+思想引领”
孕育群众向上向善“沃土”

“法庭+联企服务中心”打出化解矛盾“组合拳”

“司法+行政+企业”打造全方位法治宣传“矩阵”

贪小便宜吃大亏
金手镯换假古董

中阳交警带“萌娃”学交规


